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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 

恭喜您考上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下列事情務請大家注意與配合： 

1.  更新MyFCU之Email Address 
(1) 進入逢甲新生專區啟用NID。 
(2) 進入MyFCU系統

(https://myfcu.fcu.edu.tw/)，填寫「備用Email」欄位。 
(3) 本系各項通知，幾乎皆以該電子郵件做為聯絡的媒介。故請隨時關心收件內

容，以免影響自己的權利。 
 

2. 指導教授： 
(1) 每位同學需選擇一位指導教授，建議同學可上網查詢教師專長、各實驗室研究

方向，或向學長請教，以便了解自己應找哪位指導教授。 
(2) 選定指導教授後，請教授簽名認可(請先下載指導教授申請書)，儘速交給本人。 
(3) 本系將在網站上即時公佈教師收授研究生人數現況，以便讓同學了解哪些教授

已收滿學生。 
 

3. 修課須知： 
(1) 新學期課表公告後，請與指導教授討論修課科目，並於註冊選課時完成選課。

通過甄試之大四同學，可先修研究所課程，並可於碩一入學時抵免。 
(2) 文獻研討(1學分*2學期)、資訊專題研討(1學分*4學期)為必修課程，其餘皆為選

修課程，且不分年級，不分碩、博士班，皆可選修。甄試錄取的大學部在校生

建議可先修資訊專題研討課程，期使碩士班入學後能提前畢業。 
(3) 碩一文獻研討，一年級拆成三班上課。學校課表只排一堂課，但實際上課時數

為第二小時。 
(4) 資訊專題研討上課時間為週二下午，學校課表只排一堂課，但實際上課時間為

第八、九堂。上課方式為邀請學者專家演講，同學必須出席每一場演講，並撰

寫精簡報告、期末心得報告，所有一、二年級同學皆應出席。 
(5) 自106學年度起，研究生應修習學術研究倫理教育(0學分線上課程)並通過，方

能申請學位論文口試。 
(6) 本系碩士班先修課程為資料結構、作業系統。非本校資訊系畢業者，請繳交大

學成績單，以抵免先修課程。凡大學未修習前項課程，或無法抵免者，請至大

學部補修。 

4. 研究所課程抵免 
(1) 曾修習研究所課程，欲辦理抵免者，請依註冊課務組規定之時間，辦理線上申

請作業，並上傳成績單、不計入大學畢業學分確認單，以利審核。 

5. 資電館門禁： 
自報到日起，至開學前，如需於夜間或假日資電館大門關閉時進入資電館，請自備

悠遊卡並攜帶本人身分證明文件洽註冊課務組申請。 
6. 其他相關之修業規定，請參考本系網站及本校教務處網站之各項研究所修業規定，

不再另行通知。 
謝謝各位的配合，若還有任何疑問，請洽本人。 

助教   陳雅真 
聯絡電話：(04)2451-7250轉3707

Email: yjchen@fcu.edu.tw
本系網站：www.iecs.fcu.edu.tw  本校網站：www.fcu.edu.tw


